
关于做好2021年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
申报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
各行政事业单位、企业，区各有关单位：

根据《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1年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申报材料报送工作的通知》（苏财会〔2021〕12号）文件精神，现将我市2021年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2021年我省高级会计师资格条件按照《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苏职称〔2018〕2号执行）。

（一）公务员（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评审。

（二）外省或中央驻苏企业、单位及其分支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需在我省申报评审的，须经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主管部门同意并提交委托函，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办理委托手续。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核准同意后受理申报（详见苏职称办〔2021〕39号文）。

（三）按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人社发〔2016〕356号）的有关规定，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为申报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

（四）会计从业资格证不作为申报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

（五）申报职称的资历（任职年限）和取得考试合格证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申报职称的业绩成果、论文、学历（学位）证等截止时间为2021年3月31日。

（六）凡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经调查核实确认的，将按《江苏省职称评审管理办法（试行）》（苏职称〔2020〕42号）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职称办关于做好2021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苏职称办〔2021〕39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二、报送要求及时间

（一）报送要求

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苏财规〔2011〕11号）要求，对委托评审的材料严格把关，认真做好审核、公示和推荐工作，确保材料真实、齐全、手续完备。

1．申报人须先行完成会计人员信息采集。

2．申报人须登录江苏省财政厅门户网站（http://czt.jiangsu.gov.cn），通过网上申报系统（在“江苏人才信息港”职称申报评审管理服务平台上也有相应的链接）申报。申报人须如实填写各项信息，并将相关申报材料原件扫描上传。

3．因整个评审全部在网上进行，申报人不再提交纸质材料。评审结束后，评审通过人员自行打印电子证书。

4．评审通过人员经评委会签章后的《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末页（需归入本人档案）等相关材料，将统一采取邮寄到付的方式，通过中国邮政EMS从南京寄发。

（二）报送时间及流程

1．申报人：应在6月1日至6月20日间完成网上填报、财政部门现场核对和网上缴费等。逾期不受理。申报人将纸质材料送至本人信息采集属地大丰区财政局核对无误后报送盐城市财政局。
2．区财政部门：在会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中核实继续教育信息，并出具纸质证明；审核申报人材料，确保网上网下一致。

3．盐城市财政局：6月1日至6月24日受理经县（市、区）财政部门审核通过人员及市级事业单位（非参公）人员的申报材料，整理、汇总后，送市人社局会审。

三、收费标准及要求

申报材料经市县两级财政部门现场核对通过后，申报人在网上申报系统中支付评审费300元。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3日24:00，逾期视同放弃申报。缴费成功后，不办理退费。需票据凭证的，可根据系统提示自行下载打印电子票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24:00）。

四、其他事项

申报人应首先下载、阅读申报网站上的操作指南。

申报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须签署信用承诺书；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材料负有核实责任。

本次评审拟定于8月份进行。《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资格评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和所需填报的相关表格，请登录江苏省财政厅门户网站“会计综合管理平台”相关栏目中查询或下载。

财政局联系方式及地址：

盐城市大丰区财政局：83527992、68853572，健康东路48号区财政局三楼会计科

盐城市财政局：世纪大道19号城投商务楼1348室，联系人：王丽娜、潘玮，电话：80501348、80501333，QQ群：311073869（实名加入）。
附件：1．申报材料目录及要求

2．江苏省申报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

3．江苏省会计专业技术职务（高级会计师）任职资

格评审情况一览表（   人）
4．2021年度高级会计师申报信用承诺书

盐城市大丰区财政局

2021年4月29日
附件1
申报材料目录及要求
一、申报人须提交的材料及要求

（一）需要在网上提供的材料（扫描后完整上传）

1．《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在“江苏人才信息港”职称申报评审管理服务平台下载打印，填列签章，一式3份以备归档）。

2．免冠蓝底彩色2寸证件相片（照片大小为100-200KB）。

3．《江苏省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用A3纸打印），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签名并加盖公章。

4．有效的高级会计师考试合格成绩单或证书。

5．会计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或会计相关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任职聘书。

6．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历、学位证书或学信网证明。

7．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后继续教育完成情况（财政会计管理部门出具的确认证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印制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

8．所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

9．单位公示的申报人员基本情况表。

10．公示无异议的单位证明。

11．近三年的年度考核表（如为复印件，须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签名并加盖公章）。

12．申报人所在单位的基本情况简介（包括组织架构、资产规模、职工人数和收支情况等），并由所在单位加盖公章予以认证，有主管部门的还需主管部门认证或证明。

13．取得会计中级资格或会计相关中级资格以来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总结报告，由申报人签名，所在单位人事及财务等部门审核、签署意见并盖章。

14．取得会计中级资格或会计相关中级资格以来的获奖情况，以及反映专业工作能力和业绩成果的有关材料及证明、财会管理或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推广情况及证明，由所在单位人事及财务等部门共同审核后签字并盖章。

15．取得会计中级资格或会计相关专业中级资格（会计相关中级资格包括审计师、统计师和经济师，下同）以来撰写的具有代表性的本专业论文、著作或译作的原件（包括封面、目录、有关编著译人员的说明、出版刊号、论文正文或申报人参与编著译章节的全文）。视同论文的方案、报告等也一并在论文栏内填列上传。

16．手机号码和有效期一年以上的通讯地址。

（二）其他要求及注意事项

1．以上提交的各项参评材料申报人均须严格按照“网上申报系统”设定的位置和操作要求将原件扫描成PDF文件上传（上传前须确保签章等信息完整），不得缩小、颠倒或缺损，以免影响网上评审。

2．申报人提供的所有材料均须由本单位人事（或职称）部门核实，由核实人签名并盖章，注明核实的日期。申报人提供的反映其专业工作能力和业绩成果的材料在本行业、本系统或县（含县）以上范围推广应用的，该证明材料还须由主管单位财务等部门或相应的行业管理部门（如财政、国资、证监等部门）核实签章。

3．申报人不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的可不予受理。

二、各地财政部门须报送的材料

本年度《江苏省会计专业技术职务（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财政、职称管理部门盖章）。
三、省各有关单位应报送的材料

本年度《江苏省会计专业技术职务（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单位盖章）。
附件2

江苏省申报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主要业绩（包括会计或会计相关专业工作能力、主要业绩成果、论文著作情况，并注明符合资格条件第几款）：
	单位推荐意见：

盖    章



	单位名称
	
	党政职务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现任专业

技术职务
	
	评审或考试

通过时间
	
	
	

	参加工作

时间
	
	现从事专业

及年限
	
	
	

	最高学历毕业院校、毕业时间及专业
	
	
	

	全国高级会计师统考合格时间及合格证号
	
	
	继续教育情况：

	个人简历（从高中或中专填起）
	
	

	
	
	申报评审年度前三年考核情况

	
	
	年
	年
	年

	
	
	
	
	

	
	
	单位或上级主管单位

人事（职称）部门推荐意见

盖    章


                                                                                                                       江苏省财政厅制

附件3
江苏省会计专业技术职务（高级会计师）任职资格评审情况一览表（   人）
地区：（  ）     市（县）                                                               填报日期：2021年  月  日

	编号
	工作单位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毕业专业
	学历
	参加工作时间
	现从事专业
	专业工作年限
	现任党政职务
	现任专业职务及

取得时间
	高师考试

成绩及时间
	考核

情况2018
	考核

情况2019
	考核

情况2020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附件4
2021年度高级会计师申报信用承诺书
本人自愿申报2021年江苏省高级会计师资格。

现承诺：

1．本人信用情况良好，无影响高级会计师资格申报和评审的失信记录。

2．本人诚信参评，申报材料中所填写的内容及所提供的参评材料均是真实准确的。

3．本人在获得高级会计师资格后，将坚持诚信从业、依法依规从业。

4．本人申报材料如有任何不实或隐瞒，愿按国家、省市有关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的规定接受处理和录入市县一体化公共信用信息系统。

5．本人同意将本信用承诺书通过信用中国（江苏、盐城）等渠道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承诺人（签字）：

                     日  期：2021年6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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